
 

台糖公司雲嘉區處建築相關設施維護管理情形 

                                                             113年03月13日 

一、 建築物 

(一) 維護管理規定：建築法第77條第3巷及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

申報辦法。 

(二) 相關證明資料：雲林縣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

結果通知書。 

二、 昇降設備 

(一) 維護管理規定：內政部建築法第七十七條之四第九項規定檢查管裡辦法。 

(二) 相關佐證資料：本場所建築物無設置昇降設備。 

三、 消防設備及高低壓設備 

(一) 維護管理規定：消防法及電業法。 

(二) 相關證明資料：檢附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及用電裝置檢查紀錄表。 

 

 

雲嘉區處建物安全檢查每2年檢查1次，消防安全檢查每年1次。 

高低壓設備係委託豐義機電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每年檢查維護2次， 

檢附112年下半年(112年10月)資料以茲代表。 



 



 



 



 



 



 



 



 



 



 



 



 



 



 



 



 



 
 



 



 



 



 



 



 



 



 



 



 



 



 



 



 



 



 



 



 



 



 



 



 



 



 



 

 



 



 



 



 



 



 



 



 



 



 



 



 



 



 



 



 



 



 



 



 



 



 



 


